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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關連交易的

自願公告

本公告乃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刊發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10月 24日及 2020年 6月 11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

2020年 1月 23日的通函（統稱「該等公告及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SL16 –5 –4

油井合同及SL27油井合同。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該等公告及通函所賦予的相同涵

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布， SL16 – 5 – 4油井合同及 SL27油井合同項下的油井鑽井工程已於

2021年6月4日開始，並預期將於45日內完成。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，以使公眾人士了解最新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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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袁紅兵

香港，2021年6月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陳金樂先生（主席）、林財火先生及袁紅

兵先生（行政總裁），一名非執行董事王守磊先生，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謝慶

豪先生、高寒先生及麥天生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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